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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 2019 年人大代表建议 

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吉粮法〔2019〕38号 

省政府：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和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吉政厅函〔2019〕9号）

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深入调研，加强协调，落实措施，保质保量
地按期完成了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提案的各项答复工作。现将有关办理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今年，我局共接到 4件建议提案，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 1 件，省政协委

员提案 3件。主要是关于完善吉林大米宣传语、打造吉林省西部碱性稻米品牌
基地、 “吉林大米网”商业化和促进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等方面的建

议，我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全面落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措

施，我局高度重视，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分管领导主要负责， 

  指定政策法规处具体协调督办。3 月 8日接到省政府办公厅交办函后，立

即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局建议提案交办会，研究部署办理工作，将 4
件承办任务按照工作职责分解到相关处室，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三、深入调研，认真办理 

  我局通过采取组织调研、展开讨论等方式，加强职能部门、相关企业与委

员们的沟通，并严格程序，认真办理，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达到了较好的预

期效果。 



  （一）认真研究，积极推进。对《关于“吉林大米网”商业化的建议》

（第 71 号政协委员提案），我局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加大力

度，强化措施，完善运营方式，积极推进“吉林大米网”商业化进程。一是

“吉林大米网”对我省推进大米品牌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根据 2015 年吉林省

委、省政府制定吉林大米品牌建设规划，确定打造吉林大米“五个一工程”关

于“构建一个网络平台”的要求，我局认真研究，组织研发，以长春国家交易

中心为依托，以吉林粮食批发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为载体，成立了“吉林大

米网”，为吉林大米产业联盟企业服务，搭建一个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吉林大

米专营网站。目前，吉林大米网运营较好，共有 41户联盟企业入驻，120 多种

商品上线，包含圆粒香、长粒香、吉林小町以及稻花香等品种。初步统计，吉

林大米网注册人数 4404 人，日均浏览量 28946 次，访客数 117602 人，网站成
交量 3万多件，成交额 114 万余元；二是积极谋划吉林大米网的未来发展。一

要将吉林大米网法人化，实行独立运营，执行电商标准化管理，引进更多电商

人才，将吉林大米网转成商业化运营模式；二要探索线上线下联合开展的商业

模式和运营模式，将吉林大米网建设成最大的大米专营垂直电商平台，为推进
吉林大米品牌建设提供坚强的信息化保障；三要实行吉林大米网股份化管理模

式，择机引入社会各类企业法人，自然人参股入股，执行股份制管理制度。在

办理过程中，我们切实加强与提案委员沟通联系，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先后 2

次与委员沟通，最终形成答复意见，获得了满意回复。 

  （二）加强调研，注重实效。对《关于吉林省西部打造碱性稻米品牌基地

的建议》（第 29 号政协委员提案），我们认真组织学习研究，并结合吉林大米
品牌建设实际，开展专题访谈，广泛征求意见，不断加强措施，进一步推进全

省大米品牌建设工作。利用组织召开 2019 年吉林大米产业联盟年会和 2019 年

吉林大米文化浙江宣传月对接会的契机，结合提案内容与西部地区有关粮食部

门领导、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专题访谈，就目前西部碱性稻米品牌建设现状、联
盟企业发展情况、适合的水稻品种、未来品牌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大家

十分认同金国庆委员提出的建议，并肯定我局大米品牌建设发现思路及下一步

工作措施：一是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发挥示范企业带动作用；二是

着力实施“五个一工程”，初步建成大米质量管理体系；三是打造“吉林大

米”核心品牌，带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 

  在办理过程中，按照规定方式和程序，与提案委员沟通有关办理情况和工

作思路，多次征求意见，修改答复意见，认真研究落实提案建议，并将建议内

容有效地吸纳到下步全省大米品牌建设，进一步加大和提升吉林大米品牌效

应。提案委员表示十分满意。 

  （三）加强措施，确保质量。对《关于完善吉林大米宣传语的建议》（第
1230 号代表建议），通过努力，认真研究已得到很好的落实。一是高度重视打

造吉林大米品牌宣传语工作。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之初省委、省政府就对宣传语

高度重视。《关于加快实施“健康米”工程的指导意见》（吉政发〔2014〕45

号）中明确“以‘吉林大米 —安全、营养、好吃’为主题，做好系列报道宣
传”；二是不断完善吉林大米品牌宣传标语。2015 年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

“吉林大米—好吃、营养、更安全”选送到央视一套《朝闻天下》、《新闻 30

分》等栏目进行播放。当时，中央电视台按照相关规定对广告语进行严格审



核，并要求修改为“好吃的大米—吉林大米”；三是持续推进吉林大米品牌宣

传语策划工作。我局已经将吉林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第二个五年计划列入 2019 年

度工作计划，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吉林大米品牌宣传语、品牌口号进行

策划，目前已完成政府招标采购前期 工作，力争尽快选定中标单位，将此项工

作落实好，制定出 直观、独特、朗朗上口的标语，有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为

确保代表建议答复质量，我们积极沟通代表，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及时反

馈，达到满意后再形成最后答复意见。同时，还按照规定向建议代表进行面

复，代表表示十分满意。 

  此外，我们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了对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62号政协委

员提案的协办工作，及时将答复意见反馈给主办单位。 

  四、及时反馈，答复满意 

  为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我们切实加强与各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沟通，及时掌握办理进度和反馈意见，向他们发送了征询意见表。具

体在办理前、办理中、办理后的各个环节，听取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对收集

的好意见、建议，我们认真听取、吸纳，并贯彻落实到具体办理工作之中。办

理前，要求承办人员对每一份建议、提案都必须上门或以电话联系的方式向代

表、委员详细了解情况，探讨办理方案；办理中，及时向代表、委员汇报进

度，征询办理措施是否得当，探讨改进办法；办理后，如实向他们汇报办理结

果，发送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听候回音和意见。 通过反复沟通，全面征求意
见，坚持办理程序，严格办理时限，我局主办、和协办的 4 件代表建议和委员

提案，日前均已获得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满意答复。同时，我们已按照规

定时限在网上全部完成办结工作。 

  虽然我局已经顺利地全面完成今年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

工作，但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探索，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机制，切实加强行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扎实推进全省粮食经济工作。 

  特此报告。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9 年 6月 25 日  


